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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关于做好2017年五一、端午期间落实中央 
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正“四风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2017年五一、端午“两节”将至，为巩固深化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，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，按照省委“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

下去，把纠正“四风”往深里抓、实里做”的要求，根据中共山

西省纪委驻省教育厅（省高校工委）纪检组文件精神，现将《中

共山西省纪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五一、端午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、纠正“四风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晋纪办〔2017〕21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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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和“一岗双责”，通过

学习文件精神进一步充分认识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的重要意义，

提高遵规守纪的自觉性；通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反面典型

案例教育干部职工，保持对“四风”危害的高度警醒，筑牢思想

防线。各单位要对此项工作有安排有部署有落实，认真开展自查

工作，并于5月31号前将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报纪委办公室。 

校纪委将坚持铁面执纪，严肃责任追究，对贯彻落实不力、

出现顶风违纪问题的，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还要追究本单位

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相关领导责任。 

 

附件：中共山西省纪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五一、端午期间落实 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正“四风”工作的通知 

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7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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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山西师范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